
 

您應該瞭解什麼 
關於安大略就業標準法案（Employment Standards Act, 2000） 

 
2000就業標準法案（Employment Standards Act, 2000)（簡稱ESA）是為安大略省工作場所設立最低標準的法律。假如您在安

大略工作，您可能受ESA的保護。它不適用於聯邦管轄機構的雇員以及少數其他特殊類別的員工。對某些雇員有例外和特殊規

定，並非全部雇員都有資格適用所有的ESA規則。 
 
 
 

 
 
 
一些其他的ESA權利並沒有列在此宣傳海報內。 

聯繫勞工廳瞭解更多資訊 
致電416-326-7160，免付費電話1-800-531-5551或聽覺障礙TTY（文字電傳）1-866-567-8893。 
有關更多的資訊﹐請瀏覽 www.labour.gov.on.ca 並通過電子郵件和勞工廳聯絡。 
就業標準申請表格可在安省服務中心獲得。欲找出最靠近你的服務中心﹐請致電1-800-267-809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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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ditional Chinese 
"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Ontario Employment Standards Act"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, French, and other languages. 

« Ce qu'il faut savoir sur la Loi sur les normes d'emploi de l'Ontario » est également disponible en anglais, en français et en d'autres langues. 
 

你在工作場所的權利和責任 

 
雇主不得因為雇員要求得到或詢問有關他們的ESA權利而對雇員進行恐嚇、解雇、停職或者懲罰﹐或是威脅將會對雇員採取以上

任何行動。假如雇員認為其雇主沒有遵守ESA法﹐他或她可聯絡勞工廳（Ministry of Labour）尋求幫助。 
 
注：已加入工會組織的雇員們假如認為他們的權力受到侵犯﹐應在聯絡勞工廳前先與他們的工會代表商洽。 
 
工作時數 – 一般情況下﹐雇員不得被迫工作超過： 

• 每日的工作時限：每天8小時或原定多於8小時的日常工作日時數。假如得到雇員的書面同意﹐雇員可工作超過每日的工

作時限。 
• 每週時限：每週48小時。假如得到雇員的書面同意以及雇主獲得就業標準署署長的批准﹐雇員在一周內可工作超過48小

時（在某些情況下並受某些條件的約束﹐當提出申請至少三十天后仍未獲得批准決定時﹐雇員每週可超時工作限定的時

數）。 
 
休息時間 –  一般情況下﹐雇員必須獲得至少： 

• 每日有連續11個小時的下班時間 
• 每週有連續24個小時的下班時間或每兩週有連續48個小時的下班時間。 

 
加班工資 – 大多數雇員每週工作假如超過44個小時﹐雇主就必須給予加班工資。 
加班工資必須至少是平常工資標準的1.5倍。 
 
最低工資 – 大多數雇員有資格至少按最低時薪獲得工資。 

2007年2月1日 2008年3月31日 2009年3月31日     2010年3月31日 
每小時8.00加元 每小時8.75加元 每小時9.50加元    每小時10.25加元 

注：學生、酒侍、家庭雇工以及打獵和釣魚嚮導的最低工資是不同的。 
 
發薪日 – 雇員工資必須週期性定時發放﹐並須附上一張工資單﹐說明雇員們在該支付期內的工資和扣除額。 
 
假期和假期工資 – 大多數雇員每工作12個月可獲得至少兩周的有薪假期。 
雇員有權獲得其工資總額的至少4％作為假期工資。 
 
公共假期 – 安省每年有9天的公共假日（元旦、家庭日、耶穌受難節、維多利亞日、國慶日、勞工節、感恩節、耶誕節、12月26
日）。大多數的雇員可在這些日期休假同時獲得公共假日工資。 
 
請假 – 合格的雇員有權獲得以下這些留職無薪的假期： 

• 17周的產假 
• 35或37周的育兒假 
• 每歷年10天的個人緊急事假﹐用於個人患病、受傷或緊急醫療情況﹐或某些家庭成員的去世、生病、受傷、緊急醫療情

況或有關緊急事件。 
• 在每26周時間內可獲得8周的家庭病假﹐用於照料或支持患有重病且在26周內有嚴重生命危險的某些家庭成員或將該雇員

當作家庭成員看待的人員。 
• 宣佈的緊急狀態假 
• 預備役軍人假 

 
解雇通知和遣散費 – 一般情況下﹐假如雇主欲解雇一工作已有3個月或以上的雇員﹐雇主必須提前給予雇員書面通知或發給遣散

費﹐或兩者皆施。 
 
青年職工 – 有關你的工作權利和責任的更多資訊﹐請瀏覽：www.labour.gov.on.ca/english/site/youngworker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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